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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南市政府 函
地址：70151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承辦人：吳依娟

電話：06-2679751#236

傳真：06-2682964

電子信箱：a00104@tncghb.gov.tw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衛食藥字第11000573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0057396A00_ATTCH1.pdf)

主旨：函轉行政院函告「臺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

之1規定，自110年1月1日起應屬無效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109年12月31日院臺食安字第1090203692A號函

辦理。

二、本府106年9月4日府法規字第1060841166A號令修正公布

「臺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之1規定：「於本

市販賣之國內外豬肉產製品及其他相關肉製品，不得檢出

乙型受體素。」行政院認已牴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

條第4項與動物用藥殘留標準第3條及違反憲法第23條之規

定，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第4項規定函告自110年1月1日起

無效。

三、檢附行政院函文影本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含附件)、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含附件)、臺南

市政府法制處(含附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室(含附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綜合企劃科(含附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議會第 3 屆第 4 次定期會議員提案 

類 別 編 號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法規 2 蔡育輝 

王家貞、林阳乙、曾培雅、杜素吟、 

周麗津、方一峰、許又仁、許至椿、 

陳昆和、Ingay Tali 穎艾達利、    

周奕齊、蔡淑惠、吳禹寰、林燕祝、 

盧崑福、洪玉鳳、李文俊、李中岑、 

張世賢、林美燕、蔡秋蘭、謝龍介、 

尤榮智、李鎮國、曾信凱、吳通龍、 

趙昆原 

案  由 
修正臺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一條之一條文並增

訂第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現行臺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十一條之一規定，僅規範於本市販賣之國內外

豬肉產製品及其他相關肉製品，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對於輸入、輸出、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之型態未予納入，顯有不足，

維護本市市民身體健康，爰予修正。 

二、對於違反上揭第十一條之一之規定者，現本自治條例

並無裁罰明文，僅回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予

以裁罰，易令人誤解本市主管機關怠於行使行政裁罰

權。茲為讓處罰明確性，爰增訂第十七條之一規定，有

違反第十一條之一規定者，被檢出之乙型受體素含量超

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規定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豬

肉或其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標準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相關規定辦理；被檢出之乙型受體素含量未超過安

全容許標準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三、檢附「臺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第十一條之

一條文並增訂第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總說明、條文草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南議法規字第 1090012023 號 



 

 

案對照表、修增後條文。 

辦  法 經大會決議通過後，送市府公布施行。 

審  查 

意  見 
修正通過（修正情形詳見審查結果對照表)。 

大  會 

決  議 
照審查意見修正通過。 



 
 

臺 南 市 議 會 第 3 屆 第 4 次 定 期 會 

「臺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第十一條之一 

並 增 訂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草 案 」 審 查 結 果 對 照 表 
蔡育輝議員提案 

修正草案條文 
現 行 條 文 

109年 11月 27日法規委員會

審查意見暨修正通過條文 

第十一條之一 

於本市 輸入、輸

出、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

賣 、作為贈品或公開陳

列 之國內外豬肉產製品

及其他相關肉製品，不

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第十一條之一 

於本市販賣之

國內外豬肉產製品

及其他相關肉製

品，不得檢出乙型

受體素。 

審查意見： 

照蔡育輝議員版本通過。 

 

修正通過條文： 

於本市 輸入、輸出、製

造、加工、調配、包裝、運

送、貯存、販賣 、作為贈品

或公開陳列 之國內外豬肉產

製品及其他相關肉製品，不

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第十七條之一 

違反第十一條之一

規定，被檢出之乙型受體

素含量超過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所規定之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豬肉或其

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標

準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違反第十一條之一

規定，被檢出之乙型受體

素含量未超過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所規定之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豬肉或

其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

標準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審查意見： 

修正通過。 

 

增訂通過條文： 

第十七條之一  

違反第十一條之一規

定，且乙型受體素含量超過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者，依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裁

罰；乙型受體素含量未超過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者，處行

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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